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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2020〕146号


关于下拨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
学生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融水县中学、融水县民族高中：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0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20〕78号）文件精神，现将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详见附件）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免学杂费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
1.补助对象：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正式录取有正式学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城乡低保、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城乡特困供养、孤儿和14、15退出户子女普通高中在校1～3年级学生。
2.补助标准：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900元/学期.生，14、15退出户540元/学期.生；自治区非示范性普通高中700元/学期.生，14、15退出户360元/学期.生。
二、各普通高中学校要认真做好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管理工作，确保免学杂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三、严格财经纪律，对不符合免学杂费身份的学生而实行免学杂费政策或虚报免学杂费学生人数，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该学校有关领导责任。构成犯罪的报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件：2020年秋季学期融水苗族自治县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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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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